
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文件
研究生〔2019〕25 号

关于开展 2019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
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

为加强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，鼓励研究生承担创新

性研究课题，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，争取原创性研究成果，

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决定面向在校全日制研究生开展2019

年创新基金项目申报立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

2017 级、2018 级全日制非定向博士生和 2018 级全日制非

定向硕士生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按照《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校研究

生〔2016〕15 号）文件规定的申报条件，同时要求学术学位研

究生的选题应立足学科学术前沿，具有原创思想和较大理论意

义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选题应立足国家和社会需求，解决行业

企业较重要实际问题，具有较大应用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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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程序

申请人填写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（附

件1）申报，经所在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推荐（各学院应按照《安

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》的评选原则及遴选的范

围进行评审），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并审批。

四、申报名额

各学院向学校推荐申报的项目数限额如下：

1.博士生项目数：各培养学院申报 1 人；

2.硕士生项目数：为本单位当年招生录取全日制非定向人

数的 10%以内，不足 1 人者按 1 人计算。

五、时间安排及要求

1.申请人打印申报书连同已有成果复印件等申报材料一式

1 份、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2）

上报至各学院研究生秘书汇总。

2.10 月 21 日前，以学院为单位报送至研究生院（舜耕楼

207 室），相关电子稿通过 QQ 或邮箱一并报送。

联 系 人：刘雪英，张旭立

联系电话：6668554

邮 箱：yjsk@aust.edu.cn

附件：1.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书

2.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推荐汇总表

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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